臺東縣達仁鄉公所基地台回饋金管理
及發放辦法
修正條文總說明

一、臺東縣達仁鄉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17日制定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之規定，制訂定本自治規則。
二、本所113年及114年預算書編列之基地台回饋金，僅有台板村及安朔村，為因應今（115）年度新化村基地台遷移至公有地（447及447-1地號），爰增加第二點第(三)款，增加新化村基地台回饋金。
三、為達具體化本辦法經費核銷項目，修正第六點第(一)至(四)款有關回饋金補助項目之規定。

本次修正共二條文，要點臚列如下：
1.修正第二點第三款，增加新化村基地台回饋金之規定。
2.修正第六點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款，有關經費核銷項目之規定。
